
台灣當代議聘過程之文化與性別意涵分
析：一個苗栗客家地區文化展演的觀察

吳翠松、羅宜青、陳羅水

摘要

本研究以高夫曼的「戲劇論」和台灣本土心理學的「人情與面子理

論」為基礎，試圖透過苗栗地區議聘過程的觀察，了解蘊涵於其中的文

化與性別意涵。在文中研究者選擇了一場男女雙方、親友與媒人皆為

客家人的議聘事件做為觀察對象，並於事後訪談相關在場人士。

研究結果發現，整個議聘過程極為迂迴，雙方家長甚少直接對

話，金額的協商主要由媒人進行，雙方父親發言都不多，聘金最終金

額的決定權是在女方手中。對於雙方家長而言，透過聘金的收取與婚

禮的舉行，女兒即為夫家人，某個程度其相關權利亦被交換至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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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台灣當代的性別平權觀念極為盛行，致使女方家長仍會擔

心自己的收聘行為被貼上「賣女兒」標籤，故而在議聘場合中，傳統被

要求負責賺錢養家的「父親」就不便表達意見，以免損害其男性尊嚴，

改由母親負責表態。總結來說，「聘金」仍深含着牟斯《禮物》一書中所

指稱的交換意涵。

關鍵詞：議聘、戲劇論、人情和面子理論、性別意涵、文化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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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rawing on Goffman’s dramaturgical approach and the face and 

favor theory of indigenous Taiwanese psychology, aimed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and gender implications for the situation of negotiating the betrothal money/gift 

of Hakka people in Miaoli Country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y. 

In this study, we chose one situation of negotiating a betrothal money/gift 

in which all the participants are Hakka to be the observation field and 

interviewed all the participants subsequent to th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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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entire negotiating process was 

extremely circuitous. Both parents rarely engaged in direct dialogue, with the 

negotiations for betrothal money amount being carried out mainly by the 

matchmakers. The groom and bride’s fathers did not express much opinion in 

this situation, and the final right decision for the amount of betrothal money 

was determined by the bride’s family. 

There are several cultural and gender features in the situation of negotiating 

a betrothal money/gift among the Hakka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y. 

Firstly, males and elders have the priority in this event. The better seats for 

negotiating are occupied by males and elders. Secondly, the bride’s parents 

usually have the right to decide, because the groom’s parents’ proposal of 

betrothal money was subject to the consent of the bride’s parents. Thirdly, the 

fathers of the bride and groom usually did not express any opinion about the 

amount of the betrothal money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patriarchal value system 

continued to exert a deeply influence on all participants in this event. For both 

sets of parents, the bride’s rights were also transferred to her husband’s family 

through the bride price charged and the where the wedding was held. But since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is extremely popular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y, the bride’s parents were worried about their behavior in accepting 

betrothal money being labeled as an act of “selling the daughter,” especially for 

the bride’s father. 

This is becaus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 role of “father” is to b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money to be able to support his family, therefore the 

behavior of accepting betrothal money will damage his male dignity. So the 

bride’s father prefers to keep silent and defer to her mother to express an 

opinion in this situation.

Keywords: betrothal money, dramaturgical approach, face and favor theory, 
Hakka, gender i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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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根據調查，大多數的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點，婚嫁時都曾有過付

費給對方的形式。這樣的付費形式，通常與父母安排的婚姻相伴而來

（Anderson, 2007, p. 152）。這些婚嫁金有各種的形式和金額，但主要可

劃分為兩大類：從新娘家人付給新郎的「嫁妝」（groom price），或從新

郎家人付給新娘的「聘金」（bride price）。

在Murdock（1967，轉引自Anderson, 2007, p. 152）World Ethnographic 

Atlas一書中，記錄了1,167個前工業化社會的婚嫁情形，結果發現，聘

金在三分之二的社會皆存在着；相反的，嫁妝發生的比例不到4％，主

要在歐洲和亞洲。

其中，中國是少數聘金和嫁妝共存的社會之一，不過男方付聘金

通常被視為是義務，女方所提供的嫁妝則屬自願性質。台灣也遵循中

國傳統的做法，亦為嫁妝和聘金制共存狀態（Parish & Willis, 1993）。

至於聘金金額部分，由於婚後婦女普遍參與夫家家庭，聘金通常

被認為是夫家付給女方父母的新娘勞動與再生產能力的價金，主要聯

結到轉讓的權利，而非男方家庭財富水準，故而其金額通常在一定範

圍內（Goody, 1973）。除此之外，聘金的金額還取決於女性生養孩子的

預期數量。例如，一個離過婚已有孩子的女子，將收到較低的聘金，

反之，一個較早進入青春期的女性，可能獲得較高的價格（Dekker & 

Hoogeveen, 2002; Mulder, 1995）。

相對於聘金，嫁妝的金額差異很大，往往是依個人基礎進行談

判。嫁妝通常出現在複雜的經濟環境，以非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社會

中，主要是一種維持社會地位的手段，以吸引至少同等地位的男子來

成為自己女兒的丈夫。它與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強烈相關，嫁妝

金額多寡，不只與新娘父親的財富有關，也與新郎的未來前景密切相

關（Quale, 1988, 轉引自Anderson, 2007, p. 159）。
Ebrey（1993）的研究發現，在中國宋代，為提升與維護家族的社會

地位，富有家庭會嘗試透過嫁妝方式收買剛通過科舉考試的女婿，在

此情況下，新娘家庭掌控新郎的尋覓過程，並將嫁妝轉化成新郎聘禮

以維持自身的階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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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學者強調嫁妝是送給新婚家庭的禮物，亦可視為另一種財產

繼承形式（Goody, 1973），即兒子和女兒對父母的財產都享有繼承權，

只是形式可能有所不同，女兒是透過嫁妝形式達成。Botticini和Siow 

（2003）即總結，在婦女的權利、財產繼承與嫁妝間，存在着密切聯繫。

也由於涉入新娘勞動與再生產能力權利的轉移，與新郎未來前景

或預先財產繼承意義，其金額通常不低，致使對許多社會而言，婚姻

的交易，代表的不只是金錢交易，它們往往是一個家庭重大財政壓力

的來源（Gies & Gies, 1989, p. 10）。

例如在印度、希臘和西西里島等傳統社會中，兄弟有道義上的責

任，以金錢提供他們的姐妹嫁妝，即使這可能耽誤自己的婚姻（Lambiri-

Dimaki, 1985, p. 173; Schneider, 1985, p. 83）。在肯亞的Kipsigis族，其

支付的聘金數額大約介於一個男人全部資產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間

（Mulder, 1988, p. 67），也因如此，在非洲地區廣為流傳一個「循環基

金」的神話，即兒子（或者父親）可以利用從其姐妹（或者女兒）那兒接

收的財富，供自己娶妻所用（鍾獨安，2008：112）。

至於「聘金」、「嫁妝」與社會發展間的關連，一般研究發現，聘金

概念似乎更頻繁地出現在原始部落中；而嫁妝制度的存在，則成為過

渡到更複雜社會結構的一個標誌（Anderson, 2007, p. 155）。

例如在西元前十八世紀，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比倫帝國慢慢城市化

後，聘金習俗亦開始有了明顯改變；古代希伯來人也經歷同樣變化，

當他們從在美索不達米亞遊牧移動到迦南地的農業和城市生活後，嫁

妝制度在希伯來人間亦持續增長（Quale, 1988, 轉引自Anderson, 2007, p. 

155）。同樣的，嫁妝超過聘金在中國佔主導地位，是發生在宋朝，當

時的中國也對應於一個更複雜的社會秩序發展（Ebrey, 1993）。

另有學者從性別的角度指出，付聘金的社會，其經濟和階級發展

較為單一性，通常以農或牧為主，由於極需勞動力，婦女具顯著的作

用，亦常造就一夫多妻的狀況。相反的，嫁妝社會，被發現在社會階

層、經濟相對複雜及一夫一妻制的社會，那裏的婦女具相對較小的生

產（生育及勞動）作用（Anderson, 2007, p. 152）。例如，在撒哈拉以南

的非洲地區，聘金幾乎是普及的，在那裏95％以上的社會是一夫多妻

制（Goody,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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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婦女的生產力和地位及所處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成了

婚嫁金支付方向考量的一個重要依據。在農業和漁獵社會，因需要大

量勞動人口，女性成了重要的生產力來源，為了增加家庭的勞動成

員，故而聘金制度盛行；反之，在經濟相對複雜的社會，婦女勞動生

產價值較小，嫁妝成了女性的婚後財產或保障。

台灣過往為農業社會，聘金的支付一直為提親過程的重要議題，相

對之下，嫁妝則較為隨意，經常是由女方自主決定（李嘉莉，2007）。

但時序推衍至近代，整個社會的經濟型態及性別權利已有不同發展。

尤其是，近年來因着婦女運動的推動，女性的地位與權利也大幅提

升。依據歷來官方數據，不論是在勞動參與力和教育程度，都顯示有

逐年提高趨勢。

像是經濟部南部產業發展推動辦公室2013年9月公佈的資料顯

示，台灣婦女投入就業市場的人數逐年增加，其失業率及人數較男性

為低；而在教育程度部分，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於101年「人力資源調查

統計年報」資料就顯示，台灣婦女受高等教育總人數較男性為多，雖然

碩、博士班學生仍較男性少，但人數已有逐年增加趨勢，可見婦女勞

動力不僅是量的增加，在質方面亦同樣提昇。

甚至隨社會結構及家庭生活型態的轉變，民法許多歧視女性的相

關規範已逐步修正，婦女基本權益漸受保障。不論是婚後財產權、繼

承權、親權行使權、甚而是象徵父系血脈傳承的子女姓氏權，台灣都

已明文立法保障婦女平等權利（行政院主計處，2010：29–32）。

而在婦女運動團體的推展下，政府部門亦在政策規範上做了重大

修正，如內政部於2007年12月公佈的祭祀公業條例，即修正過往喪禮

儀式僅能由男性捧斗、執幡等習俗，改由男女皆可從事此項活動，展

現男女平權意識（行政院主計處，2010：30）。

如果說「聘金」是丈夫家支付給新娘父母的新娘勞動與再生產能力

的權利金，「嫁妝」是送給新郎與新婚家庭的禮物或另一種形式的財產

繼承，而當代台灣又已透過法律規範，讓女性享受與男性近似的權

利，那麼男女雙方家長在提親時，對於「聘金」的給付採何種態度？給

付標準為何？「聘金」和「嫁妝」對男女雙方的意義為何？雙方對於所收

取的「聘金」和「嫁妝」又是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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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同族群與地域間的協商，可能又衍生出族群位階與地域習

俗差別爭議，為使研究問題較為聚焦，研究者以所在地的苗栗客家族

群為研究起點，選取一場男女雙方及相關參與人員（包含媒人和前來議

聘的親友）皆為苗栗客家人的提親儀式，做為觀察對象，並透過事後訪

問相關當事人（包含媒人和前來議聘的親友）進一步了解當地的議聘習

俗、「聘金」與「嫁妝」的處理方式及議聘過程所隱含的文化和性別意義。

在此要說明的是，目前苗栗地區亦有不少家長不收聘金，像是研

究者任教大學的某位女同學前陣子舉行婚宴，在男方提親時，家長一

開始即言明不收聘金，態度非常清楚明確，整個互動流程直接跳過聘

金的討論，轉向有關訂婚和結婚習俗的協商，其互動方式與協商內容

即與本研究不同。

另外，聘金或嫁妝的習俗與要求，世界各地皆不相同，即便是華

人地區也會因時因地而有不小落差。以中國為例，有關聘禮的要求，

從五六十年代革命時期強調的婚嫁禮俗一切從簡，至七十年代要求的

三轉一響（三轉指的是自行車、手錶、縫紉機，一響是收音機）、八十

年代的36條腿加三轉一響（36條腿指的是未來的新家必須有足夠的傢

俱，腿指的是傢俱的腳），一直到九十年代的買車買房（陳煜，2011），

每個時代有不同的要求。而各地方的具體要求也不太相同，2013年6

月，就曾有網友針對大陸各地的聘禮要求製作一張「聘禮地區圖」在網

上廣為流傳，其中上海聘禮的價格為十萬人民幣加一套房，重慶地區

則為0元（張朝、朱建豪，2013.06.05）。也由於各地禮俗與互動文化不

盡相同，故本研究亦不擬將研究結果外推至當代其他華人地區。

過往有關「議聘」的相關研究主要由幾個面向切入，一為婚禮習俗

的介紹，主要介紹婚禮的一些習俗與禁忌，像是陳運棟（1996）的書籍

即詳述台灣的客家婚禮有哪些習俗與禁忌；二為有關婚禮糾紛的探討，

這部分主要由法律觀點切入。例如戴炎輝、戴東雄（2004）即探討婚約

解除或撤銷時，返還財物及精神損害的賠償問題；第三則是由輔導或心

理學角度出發，探討在結婚過程中的心理調適問題，像是徐玉青、卓紋

君（2003）的研究即探討訂婚情侶在面對衝突時的心理調適歷程。

上述研究大半採較靜態的研究方式（主要為文獻分析或深度訪

談），較無法掌握議聘的動態過程及其動態本質。本研究有別於過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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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取徑，主要採文化展演取徑，試圖以較微觀的方式觀察與記錄整

個議聘的互動過程與展演。

展演的概念主要源自Erving Goffman，Goffman（1959, pp. 15–16）

談到，社會中不同的階級角色，都是透過人們展演影響彼此而形成。

此處所指的展演，並非一般大眾所認知的舞台演出，而是指人類社會

裏的各式事件與行為。民俗學家Bauman（1977, p. 11）將其定義為，一

種語言使用的模式，一種演說的方法。他特別強調展演者傳播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展示過程。Bauman（1977）認為，展演

是一種溝通的行動，通過展演我們使他人感應到我們的思想和價值

觀，我們也受到他人展演的影響而對自身的概念和展演有所調整，這

樣就形成一種彼此溝通的過程與互動關係，文化在此過程中也得以承

接或有轉變的契機。

至於「文化展演」（cultural performance）概念則是由Milton Singer在
1972年所提出，Singer（1972, pp. 70–71）認為，日常生活的每個行為都

帶有展演的意味，從一個群體社會所發生的事件或活動，可以看出此

群體的文化。在此，所謂的文化展演，除了具體的演出活動，如戲劇

展演、音樂會、演講等，也包含了宗教儀式中的禱告和節慶等各種與

文化展現相關的行為。而要了解一個地方的文化，最好的切入點即是

由該文化的各個事件或活動着手。亦即，研究者不該以「人」做為研究

單位，而應將文化展演的「事件」或「活動」做為分析單位。

本文同意上述學者說法，亦認為每個日常生活事件的展演，都深

具該文化的慣性思維與特殊意涵。故而本文將議聘行為視為一文化展

演事件，並希望探索其中的文化及性別意涵。

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

研究方法

由於本文研究的是文化展演事件，Schieffelin（2005）指出，展演本

身很難全面完整的被記錄與轉譯，因為持續進行的演出內容有許多豐

富和快速移動的事物需同時被記下。因此必須使用一種能夠放慢、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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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觀看的工具，使我們能將其轉成文字。影像記錄（Video-Tape）用來

協助表演的研究，目前已有越來越多人使用。因其可更細緻的記錄表

演相關細節，像是語氣的強調、位置、手勢、表演者與觀聽眾的表情

等。本研究在此亦以攝影機做為主要記錄工具。

不過由於表演過程經常涉入許多次團體的互動者及不同的媒介，

為了達到完整記錄的目的，研究者須同時記錄數個面向，故本研究採

用兩台攝影機和兩台照相機同時記錄所有參與者的反應，以達到更全

面的資料搜集效果。

在此需說明的是，雖然影音設備較能完整的記錄現場狀況，但由

於被記錄者知道鏡頭正在「觀看」他 /她們，所以展演過程很可能受到影

響，表現出和日常互動時不同的樣態。像是可能因為知道鏡頭正在拍

攝記錄，因為害怕或求表現，而說出平常不會說出的話或反應，或是

為了幫助研究者，表演者可能說一些他們認為是正確但非自己真正想

法的話。為了避免上述這些問題，研究者特別提前於議聘當日提早到

現場架設攝影機，並請媒人公先代為溝通，希望雙方能夠盡量以最自

然的方式互動。

另需說明的是，即便本研究已使用多角度多部攝影機，且以影音

方式記錄表演，但還是要強調，這些記錄本身仍是一個複本，而非展

演本身，只是相較於過往的工具，它可能是目前最適宜記錄和分析表

演的工具。

雖然本文以展演做為研究單位，但一個表演不只要觀察表演活動

及表演者，更重要的是涉入其中的各個情境因素，及其中相關的參與

者，故在此，研究者亦配合記錄的影片，向相關的參與者（包括雙方父

母、媒人、提親親友等），進行訪談，以進一步了解表演者對於自身角

色的期待及對「聘金」和「嫁妝」的看法。 

分析架構

I. 高夫曼的戲劇論

至於如何分析這樣的一個深具文化與性別意涵的事件，在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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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採用的是高夫曼的日常生活互動儀式概念及其戲劇論。之所以採

用此觀點，一來是因高夫曼所提出的「日常生活互動儀式」概念相當適

用於本文的議聘場景（議聘既是種儀式，又是處於不斷互動的過程）；至

於其所提出的戲劇論，則為日常生活的儀式展演，提供了一套明確的分

析框架。

高夫曼認為，複雜的人生是由一場場表演組合而成，每個人在人

生舞台上與人互動時，都是有知覺的在扮演自己的角色。為了避免衝

突，在每一次的演出時，表演者會盡量遵守社會儀式規則，以保持內

心安全，亦會不斷管理自己的行為，掩飾真實自我，表現出符合社會

理解和期望的角色，以理想化自己行為舉止，給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進而從中得到好處，達到某些目的（Waksler, 1989）。

在此，「互動」（interaction）指的是個體面對面時，對彼此行為的相

互影響。而儀式非如傳統所界定的宗教或象徵意義活動，而是種日常

生活的互動規則，就像是交通、文法或遊戲規定。高夫曼（1992）認為

透過日常生活與他人的互動儀式，社會秩序得以維持，而自我就在其

中展演着，故而自我認同的表現，正暗示了社會關係的運行。

高夫曼的戲劇論概念主要受涂爾幹的宗教儀式、米德的符號互動

和Burk的戲劇論的影響（Collins, 1986; Mitchell, 1978）。在《互動儀式》

一書中，高夫曼轉化了涂爾幹的概念，將「儀式」運用於人際互動上。

高夫曼指出，整個社會的結構，無論是工作或私人的社交性，都是被

儀式所支撐的，而互動的儀式關係創造了一個小小的、短暫的禮拜式

（cult），組成了當下談論一切的「真實」，也共享某些價值信念與社會規

範（Collins, 1988）。

至於米德所提出的自我、角色扮演與概化他人的概念，為其後續的

自我和角色扮演概念提供一些參考。米德認為，自我非天生，而是在

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發展而來。米德將人的自我分成兩類，「主我」

（I）和「客我」（me）。主我代表最初未被組織的自我，具易衝動傾向；

客我代表被組織被同化的自我，使個體能順應於社會。「客我」是個人

經過社會化，在與他人互動過程中，將接收到社會上各種角色、行為與

觀念內化後，所「表現」出來的一種順從社會規則的自我（米德，1995）。

高夫曼將此概念延伸，並將個體的自我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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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的真正自我，以及於台前力求表現出美好形象的自我，以說明舞

台前後展演的差異及社會規約對自我的影響。

在米德的主張中，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是「類化他人」

或稱作「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米德認為，在每個人的成長過

程中，透過與他人符號互動過程，會慢慢習得與內化社會對於各種角

色的期待，也會知道在甚麼情境下，該做甚麼事（米德，1995）。高夫

曼將此概念用於舞台表演上，他指出，在舞台表演時，每個人都希望

在他人的目光之下獲得認同（identity），所以，無論個人願意與否，在

儀式展演時，個體都必須盡量依照劇本所寫的角色進行演出。

至於Burke的戲劇論，對於高夫曼的戲劇表演概念，更有直接的影

響。Burke的戲劇論主要源自於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世界即為一個舞

台」的概念，他認為人生不只是如戲，「人生就是戲」。Burke（1950）指

出，人與人的互動就像演員在舞台上表演一樣，在面對不同的狀況

時，人會使用語言來應對進退。語言符號的使用是一種有目的的行

動，而我們亦可從所呈現的戲劇內涵，探索言說者的動機。

高夫曼認同Burke的戲劇隱喻，但兩者所關懷的重點不同，Burke

關心的是互動時的語言「行動」（action）與行動者（actor/agent）對整個局

面的戲劇想像，高夫曼則將焦點集中於「表演」（acting）與表演所能製

造出來的印象（黃鈴媚、沈錦惠、曹開明，2014：119）。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展演》（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一書中，高夫曼（1992）結合上述學者的論點，將現實生活中人們

的日常生活展演，比擬為劇場的舞台呈現，社會互動比喻成一連串的

展演或戲劇，行為比喻成戲劇演出，並將日常生活的展演，劃分成台

前、台後、局外三大區域進行分析： 

1.台前

在戲劇展演中，台前指的是正式展演的區域。在高夫曼的界定

中，台前（front）是指在個體展演時能以一種普遍和固定方式來對觀賞

展演者進行情境界定的部分。台前因而是個體在展演中有意識或無意

識使用的標準展演裝置（Goffman, 1959, p. 22）。在台前部分，他又再

將其細分為外部裝置（setting）和個人門面（personal front）兩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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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部裝置（setting） 

包括舞台設備、舞台裝飾、舞台佈局以及其他背景道具，為人們

的展演提供不可少的資源，如展演者想讓自身的展演更具說服力，則

必須置身於適當的外部裝置中。 

（2）個人門面（personal front） 

指的是展演設施中使我們能直接對展演者產生認識的其他成分，

包括官職或地位的標誌、衣着、性別、年齡、種族特徵、身材相貌、

姿勢、談吐方式、面部表情和舉止等，同時我們也期望這些成分隨着

展演者的移動而移動（高夫曼，1992：26）。 

個人門面又可再分為：外表（appearance），指的是那些可以隨時告

訴我們展演者處於甚麼社會地位，或當時處於甚麼樣禮儀狀況的外在

線索，像是衣着服飾等；舉止（manner），指那些能夠告訴我們展演者

在舞台上扮演甚麼角色的言行舉止刺激，像是語言使用、談吐方式和

面部表情等。 

高夫曼（1992）認為，如何讓看戲的觀眾覺得舞台上的這場戲是真

實與好看的，給觀眾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像是外表的打扮與言行舉

止，都要如其所設定的角色。而表演者亦需藉由展演出特定社會裏的

常規秩序，與放棄或隱藏所有與情境不相符的行為，以顯示出自身專

業度。

上述這些事項除了從小到大的文化涵養外，亦需靠台後的準備和

練習，尤其是許多重大場合的互動需透過事前的計畫與謀略，才能讓

表演者熟練地將角色詮釋得恰如其分。 

2.台後（back stage）

以戲劇演出而言，台後就是展演舞台的後方，即所謂的後台，提供

演員休息、化妝、換裝的場所，在這裏演員可以完全脫離演出情境，走

出角色之外，恣意地放鬆自己。雖然在後台的表現不須和台前保持相

同的狀態，但台後仍是為前台演出作準備及情境和角色轉換的地區，是

支持整個台前演出的重要因素。高夫曼（1992：123）即談到，台後使展

演者能夠在自身與觀眾的苛刻要求之間，建立起一個緩衝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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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局外（outside） 

在戲劇演出進行一半時，舞台上突然出現意想不到的狀況，例如

燈光音樂出現錯誤、道具損壞無法使用、佈景倒下等事件，此時演員

必須立即應變，透過即興展演以掩飾意外，盡量使觀眾覺得意外原為

表演中的一環，毫無異狀，以達最佳演出效果（高夫曼，1992：144）。 

另外，高夫曼也強調，日常生活大半的展演，通常由多人參與合

作，非單一個體獨立完成。關於此一概念，高夫曼用「展演劇班」

（performance team）或「劇班」（team）一詞稱之。指在展演同一常規程

式時相互合作的任何一班人，他們處在同一情境裏，彼此會擁有默契

和共識，進行演出（高夫曼，1992：87）。

本研究雖僅觀察一場「展演劇班」，但因為參與人數眾多（包含男女

雙方家長、男女媒人、雙方親友，共十二人），每個展演者在展演時，

因有其他展演者的文化牽制，故而在展演時，或多或少都會展現出所

處文化的要求舉止；再加上所有的表演者都是客家人，如果在展演過

程，有人不按照文化劇本運作（即出現高夫曼所述的局外現象時），其

他參與的表演者，亦會想辦法妥當控制，盡量使整場活動看不出有意

外。故而雖僅觀察一場議聘過程，但仍可看到客家族群互動時所展現

的深層性別與文化意涵。

II. 中國人的人際互動文化基礎

前文談到，個人在舞台前為了獲得讚美或認可，會做出符合社會

期待的行為。而這個社會期待的行為表現又與展演者所處的文化脈絡

有關，故而如果想分析和了解本文展演者的行為，還是需回到華人文

化脈絡去思考。

有關華人互動文化探討的相關研究不少，像是Gao和Ting-Toomey

（1998）研究如何有效與中國人溝通，歸納出四個中國人溝通的特性，

分別為「含蓄」、「傾聽」、「客氣」和「自己人」；黃光國（1988）認為，「人

情」、「面子」、「關係」和「報」等概念，構成了一套制約中國人互動行為

的機制；Chang（2010, p. 23）則認為「關係」、「人情」、「面子」和「和

諧」，是構成中國人的人際互動文化基礎。雖然這些研究者的用詞不

同，但如細究其內涵，可發現大半研究者都強調中國人在人際互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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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特別着重「關係」、「面子」與「和諧」三大概念。故而在此，研究者針

對此三大特質做一說明：

1.關係

近年來，台灣受到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影響，「關係主義」的觀點

在探討華人的人際互動現象時，成為相當重要的一個理論依據，台灣

亦有多篇論文將其運用於傳播學研究（黃懿慧，2001；2002）。客家人

亦為華人的重要組成份子，故而在探討客家人的互動行為時，亦需將

影響華人人際互動的關係因素納入考慮。

所謂「關係主義」，其核心概念強調：華人的人際交往模式，按與

互動他人關係深淺的不同，會採用不用的交往法則（楊國樞，1993）。

至於關係的分類目前採用多種方式進行。方法之一為以日常生活

常見關係分類，如親子關係、夫妻關係、同事關係、上下級關係等；

方法之二是根據關係的密切程度分類。最常見的分類有楊國樞（1993）

的「生人 /熟人 /親人關係」的區分、馬慶強（Ma, 1993）「直系親屬 /好朋

友 /特殊的陌生人（特別弱勢、幼小或社會精英）/普通陌生人 /不喜歡者

或敵人」的區分、閻雲祥（Yan, 1996）的「私人核心圈 /可靠關係圈 /可用

關係圈」等的分類；另一類主要根據二元概念做關係分類，例如「工具

成份—情感成份」（陳介玄，1994）、「情感維—權力維」（莊耀嘉、楊

國樞，1997）。

以前述楊國樞（1993）所做的親人 /熟人 /生人的關係分類為例，在

親人關係中，彼此講求的是責任，不那麼期望對等的回報。在熟人關

係中，較強調人情，會因人情的虧欠或累積，而有不同的表現方式，

亦較期望對方回報。至於生人關係，由於無任何實質關係，較會依當

時的利害關係行事。

也由於在社會互動中，對方與自己的關係決定了如何對待及其他

相關事項，故而許多華人在與人互動時，習慣「攀關係」和「拉交情」，

並利用「緣份」的概念設法讓自己與互動的生人間建立起關係（黃光國，
1988）。如果連關係都很難攀上，華人會運用「中間人」的方式，透過有

關係人士的引介，和欲建立關係者聯結。一旦聯結上關係後，被聯結

者「不看僧面看佛面」，雙方便有了以「人情法則」交往的先決條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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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易達到行動者所欲達成的目標（喬健，1982；Walder, 1983）。像是在

許多重大事項要決議時，通常都會透過有關係的第三者，或者是德高

望重的長者，使自己可以得到特別的關注，甚至優惠待遇（Chang, 

2010, p. 79）。

2.面子

「面子」是華人文化一個重要概念，黃光國（1988）強調，要了解中

國人的社會行為，必須先把握住人情和面子對於中國人行為的動態作

用，可知面子在華人社會的影響力。

周美伶與何友暉（1993：232）將面子定義為「個人從他人獲得的社

會尊嚴（social esteem），或是受他人認可的公眾形象（public image）。
Goffman （1967, p. 5）較強調情境的影響，將其定義為在特定溝通情境

下，一個人藉由與他人聯繫而維護正面社會價值。Goffman認為，面子

不是私有財產，亦非居住在任何人的身體裏，而是定位在流動事件的

形象。雖然上述學者強調的面向不盡相同，但共同點都在說明愛面子

主要是想建立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好形象。

事實上，「面子」並非華人獨有，而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表現，只是

因文化特性不同，可能產生不同的問題及處理方法，故而在檢視面子

的涵義時，周美伶、何友暉（1993）談到，必須兼顧面子的「文化普遍性

（cultural universality）」與「文化特殊性（cultural specificity）」。所謂文化

普遍性，指的是愛面子是大半文化都具有的現象，至於文化特殊性則

是說明，每個文化對於何謂「有面子」或「丟臉」的定義不盡相同。

對於文化特殊性的探討，Ting-Toomey（1988）以社會運作方式將各

國文化約略分為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或低社會取向與高社會取向。

她指出，高社會取向的社會成員在處理面子問題時，傾向以「我們」為

主，低社會取向的成員則傾向以「我」為主。前者較注重他人或團體的

面子，後者則着重自身的面子。

以較強調個體主義的西方文化來說，面子是個人成就與能力的表

徵，因此面子的作用是在維護個人自我與成就；但對於較強調集體主

義的華人來說，團體的和諧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故而 face一字對應於

華人世界來說，牽涉的範圍可能更為複雜，並非只是西方社會強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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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尊嚴或成就，還涉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團體的和諧。

胡先縉（Hu, 1944）即指出華人的面子具有兩層意義：「臉」和「面

子」。她認為臉代表社會對於自我德性之完整的信任，一旦失去它，則

個人很難繼續在社群中正常運作。而「面子」則是代表廣受重視的聲

譽。King與Myers（1977）將胡先縉的概念稍做修正，將「臉」稱之為道

德性面子（moral face）指的是華人受到道德規範的約束，在行為上必須

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面」則是社會性面子，希望個體在社會上能被

接納並進而得到讚許與認同。

3.和諧

強調社會和諧性及人際關係的合理安排，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文化

最顯著的特性之一。對華人而言，維持團體內的和諧與團結似乎比強

調公平分配更為重要（楊國樞，1993）。

李亦園（1995）曾由天（自然系統）、人（有機體系統）及社會（人際

關係）三個面向說明中國文化的基本運作法則便是追求均衡與和諧。尤

其是經由家庭與社會教化歷程，使得中國人對不和諧與衝突，形成焦

慮和恐慌。黃光國（2009）指出，華人在關係主義的影響之下，當與他

人發生衝突時，會在「達成個人目標」與「維持和諧」之間衡量。倘若顧

及人際關係的和諧，會做出像「忍讓」、「妥協」或者「陽奉陰違」等反

應。楊國樞（1993）甚而強調，為了維持和諧，華人在與人互時會處處

小心，避免可能的衝突。若不幸破壞了和諧，亦會設法彌補，以求盡

快恢復和諧。而為了團體和表面的和諧，華人的溝通常是間接有保留

的，話中有話，不能完全表露無遺，在溝通時傾向採取較謙卑的態度

與他人互動，會利用迂迴的方式達到目的，以留更多空間私下協調（江

文慈，2012）。

研究結果

婚配對象背景介紹

本研究男女雙方為不同部門同事，透過男方同事（即媒人公的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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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紹進而認識，女方剛自學校畢業不久，與男方年紀有段差異，雙方

認識約半年決定結婚，雙方家長此次為第二次見面，私下互動不多。

由於真正介紹人年紀太輕，為了慎重起見，特別央請經驗豐富的

公公擔任後續的媒人工作（包括議聘、吃茶、訂婚和婚宴念四句等事

宜）。

表演者介紹

表一  表演者背景介紹

角色 女方代表 男方代表

主婚人 父親（四十幾歲，近五十歲，育有一女

一兒，女兒為老大，是此次婚配的女

主角）

父親（六十幾歲，育有兩兒一女，其中

較長的一兒一女皆已成婚，此次婚配的

男主角為其么兒）

主婚人 母親（四十幾歲） 母親（六十幾歲）

長輩 阿公（七十幾歲）、外公

長輩 阿婆（七十幾歲）

媒人公 姜先生（六十幾歲，便媒人）

媒人婆 姜太太（姜先生之妻，六十幾歲）

親戚 大伯 （五十歲左右，為女方父親之兄）

親戚 伯母（五十幾歲，非伯父之妻，為隔壁

鄰居但與女方家有姻親關係）

朋友 謝先生（六十幾歲，男方父親的朋友）

新郎

議聘進行流程

本研究觀察的議聘事件發生於2010年10月3日，議聘地點在女方

家，整場議聘過程約一個小時二十分，過程中的對話約90%是使用客

語。

議聘當天，男方一行人（包括父母、男女媒人、友人及新郎）共兩

台車，在上午約十時左右到女方家中，女方家人（包括父母、親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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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即在家門口迎接，男方帶了兩盒禮盒過去，由女方隔壁伯母收

下，新郎稍坐片刻，即將車開走和新娘一起去接女方阿公和阿婆。女

方母親招呼大家就坐，伯母並端上茶水給每個人。

議聘一開始，媒人公和女方大伯先談一些瑣事（住哪裏？在哪裏工

作？彼此的興趣），並互相讚美對方，在對談約十分鐘後，媒人公換話

題，要求進入正事討論（即議聘），但話題隨即被轉開，變成媒人公與

伯父閒聊自己當媒人的經驗（在此同時，女方伯母和媒人婆私下在討論

聘金事宜，未與在場人士討論），並分享自己娶媳嫁女的經驗。約五分

鐘後，女方大伯談到該導入正題了，但隨後話題又被移開 （中間過程女

方伯母一直移動椅子穿梭在媒人婆和女方母親間，不時的交頭接耳）。

約在二十分鐘左右，媒人公要求談論聘金事宜，女方大伯要女方

父親表態先講一個數字，父親面帶為難表情，說他也不知道該怎麼

說。接着媒人公出來解圍，舉例談到一般大概是多少數目，雙方並就

聘金以「逐項談」或「一口價全包」開始協商。男方希望一口價全包，女

方則要求逐項談，在雙方中間人（即媒人公和女方伯母）爭執不下時，

媒人公要女方家長表態，女方父親回說「不知要怎麼說」，母親則明確

表達希望「逐項談」，最後雙方達成共識採「逐項談」。由此開始雙方就

實質內容（包含酒水錢、聘金、餅錢、六禮和阿婆菜等）進入正式議聘。

經過約二十分鐘的各細項討論，雙方就各分項達成共識（聘金36

萬；餅220個，每個500元，共計10萬8,000元；壓桌、酒水、阿婆菜

三樣合計3萬6,000元；糯飯3,600元），其中餅數、糯飯雙方意見相

左，男方原以為已透過新娘跟女方家長談好，只做120個餅，但後來女

方伯母堅持女方父母除自身工作外還擔任某單位義工，親友眾多，要求

做220個餅，最後男方同意；糯飯部分，男方父親原先希望不要準備，

但女方外公認為這是傳統一定要做，最後男方亦同意女方家長的堅持。

雙方達成共識的同時，新郎剛好載着新娘阿公和阿婆回來，女方

父母親和媒人公起身讓坐，媒人公移坐到男方父親和友人的中間，並

拿出紙筆和計算機合算各分項金額，最後得出總金額為50萬7,600元，

但客家習俗要求「出頭」（即尾數不可為零），且為了取一個吉祥數字，

媒人公提議就以整數52萬為聘金，並對男方父親道，「五十二萬，你就

娶一個媳婦回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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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金金額確認後，女方大伯進一步要求男方需開本票，並要女方

家長清楚說明在哪個銀行、用誰的戶頭（女方母親），才方便入帳號。

最後雙方又再寒暄一陣，一起去餐廳用餐。整個議聘流程如下：

圖一  本研究觀察案例之議聘進行流程

媒人公和女方大伯寒暄

（詢問近況、互相讚美）

媒人公和女方大伯聊自己的媒人經驗

台後（女方伯母和媒人婆私下討論聘金事宜）

媒人公和女方大伯談論自己對聘金的看法

女方大伯轉話題，談到該導入正題

雙方正式進入議聘

就聘金「逐項談」或「一口價全包」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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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內容介紹

I. 台前

1. 舞台場景介紹：

（1）前半段議聘場景（主議聘場景，約持續60分鐘） 

圖二  前半段議聘場景

達成「逐項談」共識

雙方就各分項、總數及給予方式達成共識

雙方寒暄一陣，一起去餐廳用餐

男方父親

男方友人

女方父親

女方母親

媒人公

女方大伯

男方母親

媒人婆

女方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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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聘地點為女方家客廳，屋內設有三張沙發（二張長沙發和一個短

沙發）、一張大桌和幾張臨時搬來的靠背小椅子，其中一張長沙發緊靠

着牆壁並緊臨桌邊，與另一張短沙發呈直角，短沙發後面為鞋櫃，對

面是電視櫃（電視當時正開着，頻道定位在新聞台），另一張長沙發離

桌子和其他兩張沙發有點距離，緊靠在另一個牆邊。 

坐在靠桌子長沙發上的有兩人，一是男方父親，另一個則是他的

友人謝先生，坐在短沙發上的是女方父親，女方母親拿了一張靠背小

椅子緊坐在父親旁邊，坐在離桌子較遠的那張長沙發上的是媒人公和

女方大伯，在沙發之後另排了三張靠背小椅子，依次分別坐的是男方

母親、媒人婆和女方伯母。

（2） 女方阿公阿婆進入後的座位安排（約持續20分鐘）

圖三  女方阿公阿婆進入後的座位安排

女方父親起身，讓座給女方阿公，自己坐在靠背小椅子上，女方

母親則移位到旁邊；媒人公起身讓坐給女方阿婆（變成阿婆和女方大伯

坐在一起），媒人公坐在男方父親和友人中間。

男方父親

媒人公

男方男友人

女方阿婆

女方大伯

男方母親

媒人婆

女方母親

女方阿公            女方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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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門面（personal front）

（1）外表

在衣着方面，四個主要女演員着的皆是紅色或桃紅色衣服，其中

三位着裙裝，一位着褲裝（女方伯母）；在髮型上，除了女方母親頭髮

較長外，其餘皆是短髮，男方母親與媒人婆的頭髮都經過整燙並染

黑，隨身帶着包包，女方母親和伯母，則是直髮，但都挑染成金黃或

紅色；四位女演員都配戴項鍊（三位戴金項鍊，一位是紅黑交雜的木珠

項鍊），並塗上淡妝（以口紅為主）。

至於男演員部分，在上衣部分，除了女方阿公着較重色（黃色）的

衣服外，其餘皆屬淡色系（淡藍、白色、淡粉、格子）的休閒襯衫；在

褲子部分，大半皆是着深色或灰色的西裝褲，除了女方阿公和女方大

伯着牛仔褲，其中媒人公並配上吊帶；在髮型部分，皆為平頭或西裝

頭，其中只有兩位男性將頭髮染黑，其餘皆以自然狀態呈現；在配件

部分，除了媒人公帶了頂帽子外，其他男性皆無任何裝飾。

整體來說，女方的服飾和裝扮較為正式莊重，且穿着的衣服是象

徵喜氣的紅色，顯然較重視場合的要求；男性的穿着則較為隨性。

（2）言談舉止

A.言談統計資料

整個議聘過程，共計媒人公發言186次、媒人婆發言39次、男方

母親發言89次、男方父親發言10次、男方父親友人發言19次；女方大

伯143次、女方伯母發言68次、女方父親發言47次、女方母親發言3

次、女方阿公發言11次、女方阿婆發言8次。

表二  男方親友發言狀況 

角色 媒人公 媒人婆 男方母親 男方父親 男方友人

發言次數 186次 39次 89次 10次 19次

表3  女方親友發言狀況 

 角色 女方大伯 女方伯母 女方母親 女方父親 女方阿公 女方阿婆

發言次數 143次 68次 3次 47次 11次 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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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個別角色言談內容說明

（a） 媒人公

為男方主要的議聘人，也是全場發言次數最多的人。其對談對象

主要是女方大伯，發言內容除了分享自身的生活現況與議聘經驗外，

也肩負將聘金金額降低的責任，故而在閒談過程中，經常會出現「現代

人都減量」、「直接折現」、「金子也不用買太多」和「所有的錢都包在裏

面」等話語。

（b） 媒人婆

為媒人公的協助者，主要作用是補充媒人公的話語，協助炒熱場

子，像是媒人公自嘲自己跳舞難看，她跟着補充說「對啊，像在移

甕」，在言談中並會經常性的讚美女方親友，像是對男方母親讚美女方

父親「你親家這麼年輕，你兒子跟他在一起，像倆兄弟」、讚美女方伯

母「很會講話」，對於聘金實質內容，並無太多公開話語。

（c） 男方母親

為男方家庭主要發言人，除了積極參與兩方媒人公的閒聊內容

外，在重要的聘金內容亦會表達意見，最常說的話就是「對啦！要以你

們這邊為主」、「是啦！餅這東西要你這邊要夠發，發給哪些人，我們

是了解的」。另在女方母親提出男方家中有兄弟二人，怕女兒被不平等

對待時，亦積極表達自己的公平性，不會偏心。「我一直都這樣，我兩

個兒子都各人賺各人藏，我沒有跟他們說怎樣，你賺多懂得藏就是你

的，我沒有分大的小的，我兩個兒子都一樣」。

（d） 男方父親

發言次數極少，第一次的發言是在整個議聘過程進行約四十分鐘

左右，在計算聘金時出現，「餅兩百二十個，差不多是……」、「酒水三

萬六」。在整場議聘過程中，幾乎未提甚麼意見，唯一一次是出現在

「糯飯」議題上，他希望不要有這個東西，「因為現代人很少吃它，又不

好處理」，但女方外公認為這是「客家禮俗」，還是必須要有，最後就包

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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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男方友人

亦無太多發言，整場議聘實質內容他並無參與，不過由於他的坐位

就在男方父親旁，主要功能就是提醒男方父親媒人說過的話語，像是

「他就說酒水，媒人說一併包」、「反正金子不包括在裏面」、「酒水三萬

六，餅五佰就要十一萬了」，並協助男方父親拿出計算機計算總金額。

（f） 女方大伯

雖然發言次數為女方家之最，但發言內容主要是閒聊，對於議聘

內容並無太多意見與堅持，甚而有時會贊成男方的意見，認為一切從

簡即可，可算是在這場協商角力中，扮演白臉角色；唯一較有意見的

是對於聘金的給予方式，堅持要用本票給予，並詳問受票人（女方母

親）的姓名和銀行帳號。

（g） 女方伯母（隔壁鄰居，亦為遠房親戚，非大伯的妻子）

雖然公開發言次數相對女方大伯少了許多，但議聘的主要內容和

意見，都是由她提出，女方的權利，主要也是由她在爭取；像是在男

方要求聘金的36萬元需含餅錢在內時，她代替女方母親傳話，「我們那

時的意思是不含，就說她甚麼都不知道，媽媽的意思是要讓她把錢帶

過去再買。」；男方原先希望餅只做一百二十個，但她提出「不是！因為

他有參加很多義工的（指女方父母平常有在做義工，認識很多人，需要

發餅給這些人），又上班的」，最後男方同意付二百二十個餅錢。

在議聘期間她並不時穿梭在女方母親、媒人婆和男方母親間，不

斷竊竊私語，成為雙方私下意見的中介傳達者，有幾次甚至將女方母

親和媒人婆，各自帶到門外祕密協商。

（h） 女方母親

女方母親整場發言只有3次，首次發言約出現在議聘過程25分鐘左

右，媒人公和女方伯母為了餅錢是否含在聘金的36萬內爭議時，媒人

公要女方父親表態，女方父親回說「不知該怎麼說」，場面有些尷尬時，

女方母親最後才出口道：「我是希望聘金另外，餅又另外，因為我女兒

還這麼年輕，她也還沒賺到錢，想說給我女兒及女婿一個保障。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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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有兄弟，我也不知道嫁過去她需要甚麼，我也想說收一些聘金，我

也不是說我全部都要得，該給她帶過去的，我也會給她帶過去。」第二

個發言，是在回答媒人公有關本票支付哪個銀行的詢問，第三個發言是

在回答女方阿公在最後邀約大家一起去吃飯時回答了「好啊」。

（i） 女方父親

雖然發言的次數不算少，但主要是閒聊，且發言都非常的簡短，

像是「是啊！」、「不會啦」，整場議聘過程，臉上神情看來極為緊張與

僵硬；雖然經常性的被要求表示意見，但議聘時總是以「要怎麼說? 」

帶過，並未真的對金額與實質內容主動發表意見。在議聘時，由於電

視機就在面前，經常性的眼睛會盯着前方看新聞。

（j） 女方外公

由於檯面上議聘發言為女方伯母和媒人公，所以並未有太多公開

發言，但私底下與女方伯母不時交頭接耳，提供對於禮數與聘金的意

見；而除了閒聊外，唯一一次有意見，是在男方父親提出不要糯飯

時，他表示這是客家禮俗，一定要的，他說出口後，男方父親不再表

示意見，最後就包含在內。

（k） 女父阿公（爺爺）

於議聘結束後才出現，主要是與大家閒聊，未涉及任何聘金內容

與意見的表達。

（l） 女方阿婆（奶奶）

亦為於議聘結束後才出現，主要是與大家閒聊，未涉及任何聘金

內容與意見的表達。

II.台後

1.計畫與謀略

（1）議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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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女方

（a） 查價

由於議聘時涉及聘金、酒水、餅錢、壓桌、阿婆菜等事宜的協

商，一般女方通常會先去了解目前聘金的行情多少，餅錢一盒多少，

以做為議聘時的參考，就如女方父親所說：

我有去查價，我女兒大概要到了，我會大概去問一下，兩個餅大

概多少錢嘛，一問，好啦，這個三百塊，我們心裏有一個腹案了

嘛，對不對？

（b） 流程

議聘前，女方大伯談到，由於談的事情與金錢相關，故而他會先

去詢問弟弟的想法，並在腦中先想一下當天要說甚麼及流程為何?

研究者：你是複習哪些東西，我好好奇哦。

女方大伯：第一個，就譬如說，如果人家講說，聘金還沒講，你

就要講那個錢，對方大概就會問，譬如說大概要多少，如果我弟

弟又講不出來，反正我勢必要有自己一個說法，很難啊！

B.男方

（a） 了解女方家長的意向

一般來說，現今台灣的婚姻多是由男女雙方自行決定，再委由父

母出面提親。由於雙方父母先前並不見得彼此熟識，故而許多意見上

的溝通，都委由男女雙方當事人轉達，像是女方家長對於聘金的看

法，常常會透過女方詢問，再回頭經由男方轉告其父母，就像媒人公

姜先生談到：

研究者：一般來說，客家人在談聘金時會有個底線？還是你們會

先談好？

姜先生：聘金，都會有溝通，提早，像是（詢問）女方要求聘金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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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那如果要的錢超出預算？

姜先生：要先去溝通，不要要那麼多，找長輩、找旁邊的人，（要）

岳母要求不要那麼多，（妳）要求那麼多，人家要借給你，以後也

是你女兒要還，女婿要還呀！是不是！

（b） 了解女方當天會出席的成員

由於議聘是雙方決定成婚的重要關鍵，又涉入金錢談判，為了能

使事件順利，男方親友會希望確認當天出席人物，以免失禮，像是媒

人公姜先生談到：

姜先生：新郎跟新娘認識，都會先溝通，說要叫誰要來，我會先

問他兒子，有誰要來，還有阿公嗎？還有阿嬤嗎？還是外婆？她

們有來嗎？先了解一下，我們去的時候就比較能進入狀況。

（2）.議聘當天

A. 男方

（a） 介紹雙方認識

由於雙方家長很可能先前不太熟悉，再加上有些親友是第一次見

面，媒人公姜先生談到當媒人需先做的準備工作：

研究者：一般我們做媒人要做甚麼準備？

姜先生：沒甚麼準備，就打招呼，介紹。

研究者：媒人要負責介紹雙方嗎？

姜先生：要，我們介紹男方的啦，女方也有個長輩出來。

研究者：她們本來不就認識。

姜先生：認識，沒錯呀！像開場白，我們要主持節目，開場白，

來一下開場白，節目開始就這樣。

研究者：所以你會先問誰要來，還是先打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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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先生：我們會先進去，問那是誰，那是誰，那是舅媽，那是舅

舅，那是姨丈。先了解一下，等下女方要叫甚麼叫甚麼，等下男

方，這是爸爸媽媽，要先來一個開場白。

B.女方

（a） 現場反應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是議聘時的臨場反應。由於議聘是由雙方中

介人（即媒人和親友）負責談判，為了避免尷尬，通常會事先說好一個

底價及相關要求，但如果事情沒協商好，不曉得委託者這邊可接受的

價錢，這時就需要一些事先建立好的默契，像是女方大伯談到：

女方大伯：我們不屬於媒人。只是說我弟弟，他說哥哥，你幫我

作主哦，他跟我講說他甚麼都不知道啊。

研究者：他雖然叫你作主，可是事實上不是你作主。

女方大伯：對啊。

研究者：可是你弟弟那天也沒有回答可不可以。

女方大伯：他看臉色就知道了啦。

研究者：哦，你是看臉色哦？

女方大伯：其實講起來兄弟就這樣子，不用看甚麼啦，有時候看

笑笑就知道了啦。

Ⅲ .局外

此議聘過程進行過程，表面看來相當平順，但私下雙方各有盤

算，男方原先預估給女方的聘金36萬是包含餅錢和酒水錢，但女方這

邊的意見卻是逐項算，男方原以為已私下和女方那邊說好了，但現場

演出的劇本卻未照着預期走，不過為了維持互動的和諧和雙方的面

子，男方仍是尊重女方意見和需求。

研究者：那時候他們有跟你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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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方母親：不是！是我兒子回來講，他甚麼都跟我兒子講。兒子

回來講。

研究者：你兒子有先去問就對了，因為我看沒有照你們原先說的

那樣，對不對?

男方母親：都沒有！他的外公在做主。

研究者：外公?

男方母親：也是有問他外公。隔壁（指女方伯母）幫也是有啦！

研究者：所以你兒子有跟你說過是三十六萬。包含全部的餅錢。

男方母親：不知道會要到那麼多錢。

研究者：所以你沒期待會要到這麼多錢。

男方母親：我們都很隨便，對方怎樣就做下去，沒辦法！

男方父親：女孩子乖就好！

議聘展演所展現的性別與文化特色

由上述表演者、台前、後台、局外等狀況的說明，我們可以看到

這場議聘過程和互動，展現了幾個性別和文化的特色：

男性優先位階

雖然在這場議聘過程中，男女雙方父親的發言都不算多，對聘禮

實質內容亦未發表太多意見，但中國人「男尊女卑」的價值觀，在這個

場合還是作用着，這點可由舞台上各個角色就坐的位置看出一個端倪。

在上述有關舞台場景的介紹（見圖二），我們可以發現，議聘中較

舒適和適合對談的位置（即靠桌呈直角的長沙發和短沙發），是由兩位

男性家長就坐，所有沙發上坐的，亦全是男性（包括男方友人、媒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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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方大伯）；至於女性，則是全坐在靠背小椅子上，位置較好的是女

方母親，拉着一張靠背小椅子坐在先生旁，方便對談，其餘的女性演

員（包括男方母親、媒人婆和女方伯母），都是坐在靠牆邊的小椅子

上，且是位於較不適於公開談話的位置上。

當然，這樣的座位安排，並非當事人先前就預設好的，而是生活

在這樣的文化情境中，每個人極自然的就是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該坐

在哪裏。

長輩為大

前述說明談到，女方阿公和阿婆是在議聘後半段才出現，但他們

一進來整個座位的安排就起了變化，女方父親起身讓坐，把原先坐在

旁邊的老婆擠掉，讓自己的父親坐在最重要的議談位置，至於女方阿

婆，則是把媒人公擠掉，坐到女方大伯的位置旁（見圖三）。

另在男方父親提出不要糯飯時，女方外公堅持必須要有，因為是

客家傳統，他說出口後，男方父親不再表示意見。由上述的說明可以

發現，客家人講究輩份，敬老尊賢的價值觀，在議聘過程中，亦具有

相當程度的影響。

強調男女分際

這點可由兩個面向做一說明。首先，在舞台座位上的安排部分（見

圖二），我們可以看到，議聘就坐的方式是男女壁壘分明，除了女方父

母是男女坐在一起外（非坐在同一張沙發），其餘的人都是和同一性別

的人合坐（媒人公和女方大伯；媒人婆與女方伯母）；其次，在互動與

言談過程中，我們亦可發現，雙方的互動對象，主要仍是同一性別間

的互動居多且密，像是媒人公與女方大伯對話，媒人婆和其他女性演

員的互動（媒人婆不時來回移動，在女方母親和男方媒人婆耳邊小聲的

談論着，傳達兩方的意見）。雖然媒人公在議聘時，和女方伯母有些短

暫的對話過程，但都是以公開形式談論，且通常是多人一起參與話

題，非兩人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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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迂迴

由上述說明我們可以發現，這兩家人的互動其實是非常間接與迂迴

的，首先，在媒人部分，男方邀請一對，女方為了應對的關係，也各邀

了一男一女協助議聘（共有四位中介者），這也使得整個議聘過程更為

複雜與間接，在議聘時，男女雙方家長幾乎不曾直接對話，而是透過其

他中介人物（媒人公、媒人婆、女方大伯和女方伯母）傳達自身意思。

另從整場議聘的流程來看，也可看出雙方對話題的碰觸是極其迂

迴的。在議聘一開始，雙方並未就聘金或聘禮相關事物提出意見，而

是先談一些生活瑣事，光是這部分就耗掉了10分鐘的時間，其後再分

享彼此的議聘經驗，最後再導入正題，這樣的話語結構雖是以由外圍

慢慢朝向核心的方式進行，但卻也顯示了其間需要花多少時間去營造

和經營議聘的內容。就如同女方大伯說的：

對啊，拉攏一邊一關係，對不對，你去哪邊都是一樣啊，技巧啊

這個都是，去到哪邊都是一樣，你住哪邊啊？聊一下啊，我一個

親戚也住那邊啊，就開始就這樣子，哪有人一開始就談錢的……

這樣的互動方式，恰如江文慈（2012）所述，為了維持互動的「和

諧」，雙方在溝通時傾向採取較謙卑的態度與他人互動，也會利用迂迴

的方式達到目的，以留更多空間私下協調。而雙方的媒人公互動對話

從住哪裏開始「攀關係」，也展露了中國人對於「關係」建立的重視，已

成為一種很平常的生活實踐。

女方家意見為主

雖說是個議聘協商的場合，雙方意見應是處於均等或互相表達的

狀態，但在整場議聘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女方家意見似乎才是決

定的關鍵，不論是媒人公要女方父親「先表示意見」，或是男方母親經

常掛在嘴邊的「對啦！要以你們這邊為主」，都在在顯示，雖然付錢是

男方，但是男方的意見，並不是整個議聘的重點，重要的是女方意

見，因為一切要等女方家長同意，才能真的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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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意見的不表達

從整場議聘過程看來，男方父親除了對糯飯一事表達過意見外，

關於聘禮的其他內容與金額，並未真正發表過甚麼意見。至於女方的

父親，則是從頭到尾在被要求表達意見時，都以「要怎麼說? 」帶過，

並未提出真正內心的想法；反倒是許多關鍵意見，都是由「母親」出面

表達，例如，三十六萬的聘金是否包含餅錢，是由女方母親提出看

法，而男方母親也回應要以女方這邊的意見為主。顯然對於聘金的實

質內涵，男女雙方的「父親」，是不輕易表達意見的。

結論與討論

由上述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男女雙方家長甚少直接對話，主要

議聘者為媒人公與女方伯母，在議聘過程中，女方父母雖然發言話語

不多，但最後決定權卻是在女方手中，男方父母從頭到尾只有不斷強

調尊重對方意見、平等對待與珍愛女方。

表面上看來，整個互動過程是以女方意見為主，但這樣的研究結

果並不意謂着當事者尊重女性或是女權當道，因為如果深究這之中的

對話，仍可看出許多傳統的性別觀念在這之中。

像是媒人公提到「她要盼他媳婦…… ,我們要討來做種的」，顯然娶

媳婦最重要的就是要為男方傳宗接代；女性商品化的思惟也在議聘對

談過程中顯露無遺，像「五十二萬，你就娶一個媳婦回去啦！」；而聘

金所意涵的，不論是媒人公的言談或女方母親講的「因為我女兒還這麼

年輕，她也還沒賺到錢。」都深含着「物品交換」的意義。

關於此論點何翠萍引用英國人類學家，亦即研究「禮物」的經典作

品——牟斯（Marcel Mauss）的「全面性報稱體系」做了一個說明。何翠

萍（1991：21）指出：「台灣傳統社會理想的聯姻關係是『女人』為『寶物』

作交換所形成的。對交換的雙方而言，兩方面都是為了達到再生產的

目的。男方是為了縱面的再生產目的——生殖性的，而希望嗣系的綿

延不絕，女方是為了橫面的再生產目的——生計性的，而希望造成關

係的擴展、勢力的擴充。」即便進入性別平權的近代，這種再生產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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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仍充斥在當代議聘的儀式中。

也由於這種交換觀念深植於雙方家長心中，故而決定要不要將「禮

物」交換及「要用多少錢將禮物交換出去」的權利，就落在女方身上，才

形成「以女方家意見為主」的現象。

不過雖然雙方都有着這樣的「交換」觀念，知道透過聘金的交換，

女兒就是夫家的人了，但因當代的性別平權思惟盛行，在這樣的場

合，這些遵循「男尊女卑」、「長輩為大」和「男女分際」思惟同時被社會

賦予賺錢責任的「父親」，就不便表達意見。

因從男方父親立場來看，如要求聘金降低，怕被認為「小氣」，有

損其面子，但如金額一再提高，對自己家中又會造成損失，故不多

言；至於女方父親部分，如主動開口跟男方家庭要求聘金，也怕被貼

上「賣女兒」的標籤，有失男性尊嚴，但不開口，又怕怠慢了親家，也

損害自己權益，故而只談一些生活瑣事。

至於女方家長的各項要求，表面上看似處處要錢，但事實上，許多

堅持不在錢的多寡，而是在於女方家長「面子」的保全。像是女方家長

對於糯飯的要求，其實錢數不多，只有三千六百元，與整個聘金的

五十二萬元相比，算是九牛一毛。如果自己付絕對負擔得起，但卻堅持

一定要有，且需由男方支付。主要是因在客家習俗中，糯飯的存在，除

了是種傳統，也代表喜訊公開與分享的意義，就如女方父親所述：

研究者：阿公堅持要有糯飯，一定要做，好像我記得男方的家長

是說他們不需要那個東西，很少人吃那個。

女方父親：哦，其實講起來你沒有這個好像怪怪的，因為講起

來，這個做多少有人看到，欸有糯飯哦！其實講起來人家去男方

家請客的話，很多親戚就想說有一塊糯飯好拿嗎？糯飯拿回去，

意思就是說今天去吃誰的（喜酒）。

關於喜訊公開與分享對女方家長所具有的面子意涵，黃丞儀曾以

台灣的訂婚儀式做了說明。黃丞儀（2002：31）談到，現代台灣社會雖

受西方文化影響，儀式已由繁化簡，但父母仍大力主張要有訂婚儀

式，尤其是女方。主要是因儀式象徵自己的女兒是明媒正娶，不是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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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摸摸隨便嫁人，且更是排場的重要一環，與主人的「面子」相關。

不過雖然雙方父親的不表態與女方對儀式的要求，都是與「面子」

有關，但兩種「面子」的深層意義仍不盡相同。「雙方父親」的不發言，

要的是道德性面子（moral face），怕的是自己的表態在行為上無法符合

社會對於「男人」和「父親」的期待，造成丟臉的情形；而女方父母對儀

式的要求，則是種社會性面子的滿足，希望女兒在社會上能被接納並

進而得到讚許與認同。

由上述的說明亦可發現，就如黃光國（1988）所述，「面子」的因素

在中國人的互動過程中，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結論與討論

由此看來，當代台灣女方父母於議聘過程中的表現和心情是極其

複雜矛盾的，既不能讓人覺得自己在「賣女兒」和「死要錢」，但如完全

不收任何聘金，又不願夫家就這麼不費任何心力就交換了女兒相關權

利，畢竟自己也花費不少金錢和心力在女兒身上。故而在議聘過程

中，這些堅持傳統「聘金」給付的女方父母就陷入一個尷尬的局面，既

不能直接要求對方家長付錢，也不想不要求，最後只能透過類似媒人

角色的「女方親友」中介，讓自己的意圖能達成，又能不失「面子」。

相較之下，男方雖是主要付錢之人，但議聘心態較為單純。由於

當代婚禮的所有禮俗皆能換算成金錢，故而議聘的主要任務就只是看

要拿出多少聘金交換女方進入自己家庭即可。而媒人的功能，就是盡

量幫助男方與女方代表協商出一個雙方都滿意的價錢。

對於男方而言，雖然荷包會大量失血，但由於不涉入任何兒子權

益的交換，再加上又覺得對方父母為女兒也付出不少金錢和心力，如

欲交換回自己家裏，是該付點金錢以報其恩，且當代又有不少人娶妻

未付任何聘金，即便聘金較少，在心態上也較無「面子」的問題，故而

只要女方要求的聘金在一個自己可接受的範圍內，通常都會願意付出。

總結來看，當代性別意識的轉變，平權觀念的崛起，為要求聘金

的女方家長，創造成一個進退維谷的局面，既覺得應該依傳統收取聘

金，又不能明目張膽說出口。而這個矛盾的心態，或許只能透過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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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受訪的女方家長一樣，「將聘金的部分或全部」轉換成給女兒的成家

基金或私房錢，稍做化解；反之，則為那些願意給付「聘金」交換女性

權益的男性家長，創造了一個議價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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